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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吴荧
通讯员 贡一晨

在 办 理 一 起 飙 车 致 人 死 亡 案 过
程 中 ， 安 徽 省 宿 州 市 检 察 院 第 一 检
察 部 副 主 任 陈 磊 针 对 被 告 人 的 行 为
究 竟 是 故 意 还 是 过 失 开 展 实 地 勘
察 ， 对 案 件 准 确 定 性 。 拿 到 二 审 改
判 结 果 后 ， 被 告 人 及 其 家 属 向 陈 磊
表达了感激之情。

事情要从 2020 年 8 月的一顿饭局
说起。戚某某与尉某某 （另案处理）
等人在饭桌上闲聊，提到车辆提速快
慢 问 题 时 ， 商 议 着 进 行 车 辆 提 速 比
赛。次日零时 52 分，戚某某与尉某某
来到约定地点，并邀请共同的朋友李
某某站在路中间当裁判。戚某某以超
出最高限速 1 倍的速度进行飙车，返
回起点时发现李某某仍站在路中间。
戚某某急打方向盘但躲避未果，将李
某某撞倒后又撞到路边电线杆，李某
某经抢救无效死亡。

一审法院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
安全罪判处戚某某有期徒刑十年六个
月。戚某某不服，提出上诉。

认真阅卷和提审后，疑虑涌上陈
磊心头：戚某某在飙车过程中发现李
某某后，有紧急躲避情节，撞人后有
拨打 120 急救电话救治情节，主观上
的犯罪故意并不明显。戚某某的行为
究竟是故意还是过失？一审法院认定
其是故意犯罪是否妥当？

“定性不同，戚某某所承担的刑罚
就有很大差别。”带着疑问，陈磊再次
提审了戚某某，着重了解其案发时的
心理状态。为进一步查明案件事实，
陈 磊 决 定 复 勘 现 场 。 因 案 发 时 系 凌
晨，为直观感受此时间段内人流、车
辆情况，陈磊和同事一起在凌晨时分
来到现场，发现该时段的国道上鲜有
行 人 和 过 往 车 辆 。 案 发 时 的 监 控 显
示，戚某某来回行驶用时 2 分 9 秒，竞
速距离较短，且戚某某撞人后立即下
车 查 看 并 拨 打 急 救 电 话 。 综 合 研 判
后，陈磊认为，戚某某在公共道路上
的飙车行为虽侵害到不特定多数人的
人身和重大公共财产安全，但其主观

上对结果的发生既无希望亦无放任，
主观恶性小，其行为构成过失以危险
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能否取得被害方的谅解，关系到
改判过失犯罪的建议能否取得良好的
社会效果。然而，李某某的家人向陈
磊表示，一审判决后，戚某某并未主
动赔偿经济损失，绝对不可能谅解。

“办案质量必须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和反复推敲。”吃了闭门羹的陈磊没有
气馁，他多次前往李某某家中做民事
赔偿调解，从法理、情理角度耐心详
细解释有关规定。最终，被害人亲属
同意调解，但又因赔偿数额和赔偿方
式出现分歧导致调解失败。此后，陈
磊又多次上门沟通，最终促使双方达
成了新的民事赔偿协议，并在检察机
关的见证下实际履行。戚某某也拿到
了谅解书。

在二审庭审中，陈磊将被告人戚

某 某 的 行 为 定 性 作 为 辨 法 析 理 的 重
点，结合复勘现场情况及在案证据，
重点阐明被告人的主观心态，建议二
审法院以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罪改判。

法院采纳了检察机关的建议，并
充分考虑了调解情况，改判戚某某犯
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
处其有期徒刑五年。

案件成功办理后，陈磊及时总结经
验，以该案为研究对象撰写了 《飙车时
过失危害公共安全的判定》 一文，从法
理上明晰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中故意与过失的区分，提出可复制、可
借鉴、操作性强的判断标准。

法律最大的公平正义就是罚当其
罪，这是陈磊一直秉承的司法理念。
在刑事检察战线 10 余年，陈磊办理了
千余起案件，其中有 8 件入选全省典
型案例和全国典型案例。

刘亮 党的二十大代表，现任湖北省黄石市检察
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从检 17 年来，她先后荣立个
人一等功、二等功，并获得“全国先进工作者”“湖北省
人民满意的公务员”“湖北省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
号。2023 年 12月，获评“全国模范检察官”。

陈磊 现任安徽省宿州市检察院第一
检察部副主任。从检 15 年来，他始终扎根
办案一线，先后被评为“全国检察机关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优秀个人”“安徽省涉军维权
工作先进个人”“安徽省检察业务专家”。
2023 年 12月，获评“全国模范检察官”。

曹月兰 现任山西省岚县检察院党组成员、
第二检察部主任。从检 25 年来，参与办理的 1 起
行政公益诉讼案入选“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
护十大典型案例”，办理的 5 起案件被最高人民
检察院、山西省检察院评为典型案例。2023 年
12月，获评“全国模范检察官”。

主犯是谁？3 万元是不是毒资？已经退回公安
机关补充侦查两次了，这些问题还是没有解决。

陈磊（右）回访案件当事人家属。

刘亮（左二）和办案组成员讨论案件。

□本报记者 吴杨泽 王鹏翔
通讯员 田瑞旭

“以前水管流出来的水发浑，还有一
股 说 不 上 的 味 儿 ，根 本 不 敢 直 接 喝 。 现
在水干净了，也没怪味儿了，喝起来清爽
甘甜……”时隔多年后，家住山西省岚县
的孙大娘再次见到了岚县检察院检察官
曹 月 兰 ，欢 喜 地 向 她 展 示 了 水 龙 头 里 流
出的自来水有多清澈。

2017 年 9 月，网络上一则关于岚县某
煤焦公司向汾河上游水源地岚河排放污水
的举报内容进入了曹月兰的视线，她与同
事立刻动身前往实地查看，确定举报内容
属实。

“岚河是汾河的一级支流，2007 年太
原市正式将汾河水库作为太原市饮用水
水源地。某煤焦公司将 2 个排污口直接
建 于 岚 河 河 道 ，将 生 产 过 程 中 产 生 的 污
水 直 接 排 放 于 岚 河 ，严 重 破 坏 了 汾 河 水
域 的 水 质 ，进 而 威 胁 着 400 余 万 人 的 饮
用水安全。”曹月兰对于案件办理有明确
的方向。她第一时间查阅了大量法律法
规、部门和地方政府规章、行政机关内部
规则、流程指引、操作指南、技术标准，并
委 托 相 关 机 构 对 提 取 的 水 样 进 行 检 测 。
经 检 测 ，泄 洪 口 水 样 23 项 检 测 指 标 中 ，

发现汞、铅等 10 项指标超标，其中，总汞
含 量 是 污 水 排 放 国 家 标 准 的 6 倍 ，总 锰
含 量 是 污 水 排 放 国 家 标 准 的 22 倍 。 基
于此，岚县检察院向岚县水利局、岚县环
境 保 护 局（2019 年 3 月 更 名 为 吕 梁 市 生
态环境局岚县分局）发出检察建议，督促
其 履 行 对 辖 区 内 河 流 、河 道 和 生 态 环 境
的保护和管理职责。

“发出检察建议后，县环保局共收缴回
环境保护税款、滞纳金 50 万元，并对该公
司超标排放污水的行为处以 15 万元的罚
款，但未采取切实有效措施制止企业的违
法排放污水行为。县水利局对该公司在河
道私设排污口的行为处以 10 万元罚款，但
未采取切实有效措施拆除河道违章建筑排
污口。”曹月兰告诉记者。

两家单位监管不力、企业污染水源的
问题并未根治，让曹月兰下定决心要以检
察履职为老百姓喝上放心水“撑腰”。彼
时，山西省检察机关在公益诉讼领域的实

践 还 是 空 白 ，没 有 任 何 可 借 鉴 的 办 案 经
验，曹月兰便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那 段 时 间 里 ，她 像 一 个 上 紧 了 发 条 的 陀
螺，争分夺秒地在网上学习试点省份的办
案经验，详细阅读全国人大的立法文件，
从中领会立法精神，并按照办理公益诉讼
取证的相关要求，积极固定证据，调查各
种数据。

“小小一滴水，窥见大民生。老百姓的
饮用水安全不容忽视。”2019年 7月，岚县检
察院依法对吕梁市生态环境局岚县分局、
岚县水利局不履行法定职责行为提起公
诉。最终，曹月兰用 3 万余字的法律文书、
完善的证据链成功推动涉案公司投资 300
余万元，对矿井水深层次净化系统进行了
提标改造，不但实现了自身达标排放，还促
使其他沿河企业达标排废，岚河国考断面

（国家地表水考核断面，用于水环境质量排
名的地表水断面）逐渐退出了污染严重的
劣五类水体行列。该案被最高人民法院评
为“黄河流域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十大典型
案例”之一。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案子，还有一些
做得不到位的地方，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我
们尽了全力。”站在岚河岸边，看着正在河
边享受着惬意生活的居民，曹月兰说，“现
在水质干净了，百姓生活安逸了，看着心里
就舒服！”

从检 25 年来，曹月兰办理过很多与百
姓切身利益相关的案件，慢慢地，她摸索出
一套切实有效的工作方法——从细节处用
心抓住关键点，从纷繁复杂的矛盾中寻找
突破口，努力把法讲全、把理讲透、把情讲
深、把事干实，把每一起案件都办在老百姓
的心坎上。

“我是吕梁大山里走出来的孩子，对这
里的山山水水有着不一样的感情，能通过检
察履职用自己的点滴努力守护这座大山，守
护大山里淳朴的人民群众，是我最大的心
愿。”曹月兰说。

戚某某在飙车过程中发现李某某后，有紧急躲
避情节，撞人后有拨打 120急救电话救治情节，主观
上的犯罪故意并不明显。戚某某的行为究竟是故意
还是过失？一审法院认定其是故意犯罪是否妥当？

发出检察建议后，相关部门虽然对涉案公司超
标排放污水的行为处以罚款，但未采取切实有效措
施制止企业的违法排放污水行为，也未拆除河道违
章建筑排污口。

曹月兰（右）与同事共同研究水源地保护区水系分布图。

刘亮： 解开案件谜团纠正重罪轻判

□本报记者 刘怡廷
通讯员 张婕蕾

2023 年 9 月 ，收 到 法 院 改 判 的 二
审判决书后，湖北省黄石市检察院党
组成员、副检察长刘亮悬着的心终于
平静下来。

“该案一审宣判时，我在法庭上如
坐针毡……”刘亮向记者回忆起案件的
办理过程。

2021 年 4 月，湖北黄石人沈某、邢
某和樊某共同出资 3 万元，通过网络联
系购买了 2 公斤毒品。毒贩阿某、张某
按照沈某等人的要求，将 99 包甲基苯
丙胺片剂（俗称“麻古”）混至豆瓣酱罐
中，通过寄递的方式从云南邮寄至湖北
黄石。邢某、樊某在快递点收取该包裹
时，被公安民警抓获。在包括下游犯罪
者柯某和肖某在内的其他犯罪嫌疑人
到案后，该案于 2021 年 12 月被移送至
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主犯是谁？3 万元是不是毒资？
已经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两次了，
这些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审查起诉初
期，办案组有些士气低迷，多名犯罪嫌
疑人拒不认罪，该案证据明显不足、疑
点重重。

“ 越 是 困 难 的 时 候 ，越 要 沉 稳 应
对。办理复杂的案子，要先从厘清主次
矛盾入手，破解难题。”刘亮决定带领办
案组开展自行补充侦查。在该院检察
技术人员的协助下，涉案人员通讯设备
中的电子数据被一一恢复。刘亮与办
案组成员分工合作，逐条提取涉案证
据，终于找到 50 余条关键通话记录、微
信聊天记录、转账记录，捋清了该犯罪
团伙的具体分工。随后，办案组找到了
沈某转出 3 万元的收款账户持有者，通
过远程提讯，进一步证实 3 万元系毒
资。

“我承认，我曾向多人贩卖毒品……”
面对铁证，樊某供述了自己的全部犯罪
事实。

“跨地域运输毒品，主要违法犯罪
事实发生在本地，多人零口供……”搞
清楚了主次矛盾，刘亮又把自己关在办
公室里，反复画人物关系图、案件流程

图。墙上用来讨论案件的小白板，也被
案件关键词和证据清单填满。

“我们办的所有案子都是奔着办
成铁案去的。”2022 年 6 月，该案被提
起公诉。

2023 年 2 月 27 日，一审法院以贩
卖、运输毒品罪判处阿某无期徒刑、张
某有期徒刑十四年；以贩卖毒品罪判
处沈某无期徒刑，樊某有期徒刑十五
年，邢某有期徒刑十四年，柯某有期徒
刑四年七个月，肖某有期徒刑三年二
个月。但沈某认为对其量刑偏重，当
庭提出上诉。

“我们认为同为主犯的樊某量刑畸
轻，法院的判决与我们的审查认定有出
入。”刘亮告诉记者，一审宣判当天，她
就向该院检察官联席会议提出，要对该
案启动监督程序。

随后，刘亮带领办案组精研细读案
卷、证据材料和法院文书，从法院的证
据采信、事实认定、法律适用等方面进
行实质性审查。最终，在堆积如山的案
件材料中，刘亮找出了问题——不仅主
犯樊某量刑不当，从犯柯某的认定事实

也存在错误，适用法律也不当。
“樊某与沈某在该案中地位、作用

相当，且案发前，樊某贩卖毒品数量、次
数均多于沈某，在没有任何降档的量刑
情节的情况下，法院判处沈某无期徒
刑，判处樊某有期徒刑十五年，存在适
用刑罚明显不均衡的情形。”2023 年 3
月，黄石市检察院向湖北省高级法院提
出抗诉。二审法院驳回了沈某的上诉，
采纳了检察机关全部抗诉意见，改判樊
某无期徒刑，重新认定了柯某的犯罪事
实和适用法律。

“要抓住案件中的主要矛盾和矛盾
的主要方面，解决最为关键的法律问
题。”刘亮认为，在办理这起贩卖、运
输毒品案的过程中，通过厘清复杂的
法律关系、明确事实证据，对法律进
行了准确适用，从而进一步与法院统
一量刑标准、法律适用规则，提升了
监督质效。

“在办案的同时，我们联合行业主
管部门、寄递物流企业开展了系列活
动，促进形成打击和治理寄递行业犯罪
合力。”刘亮告诉记者，“检察官不能就
案办案，要反思案件背后反映的社会问
题，积极主动地做类案分析，综合运用
检察建议、纠正违法等监督手段，促进
社会治理。”

陈磊： 实地勘察校准飙车案定性 曹月兰： 水质不达标不“收兵”


